
僑務委員會補助及獎勵美國地區華語文教師 

      進修教育學分計畫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5月28日僑務委員會橋教師字第1100201028A號令訂定 
；並自即日生效 

一、計畫目的： 

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美國地區現職僑民學校華語文教師

及有志於主流學校任教華語文者，修習美國大學教育學分課程，俾取得

當地政府認可之教師執照進入主流學校任教華語文，特訂定本計畫。 

二、主辦單位：本會。 

三、受理單位：美國地區各駐外館處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以下簡稱駐外單

位）。 

四、補助及獎勵對象：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已取得美國永久居留身分，並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 

    1.現於或曾於本會立案或備查美國地區之僑民學校任教華語文，於

本計畫實施期間修習完成美國大學開設之教育學分課程、考取教

師執照及進入主流學校任教華語文者。 

    2.有志於主流學校任教華語文，於本計畫實施期間修習完成美國大學

開設之教育學分課程、考取教師執照及進入主流學校任教華語文

者。 

（二）前款補助名額視每年預算金額訂之，並公告於本會官方網站，補

助序位依序為現職僑民學校華語文教師、曾於僑民學校任華語文

教師、有志於主流學校任教華語文者。 

五、申請期限及應備資料： 

（一）申請期間：每年六月公告補助名額，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受理申請（以「僑務委員會補助及獎勵美國地區華語文教師進修

教育學分計畫申請表」之遞件日期為憑）；並自本會核定修習教育

學分補助之次日起四年內完成第六點各項項目與請領補助及獎

勵，逾期不予補助及獎勵。 

（二）應備資料： 

1.中華民國國籍證明文件。 

2.美國永久居留身分證明文件。 

3.「僑務委員會補助及獎勵美國地區華語文教師進修教育學分計畫

申請表」（如附表一）。 

4.現職華語文教師檢附所任教之本會立案或備查僑民學校開立之推



薦表（如附表二）及在職證明，曾任教之華語文教師檢附任教證

明，未曾任教者免附。 

5.進修教育學分未來規劃書（如附表四）。 

六、補助、獎勵範圍及額度： 

（一）修習教育學分補助：完成修習美國教育主管機關認可大學開設之

教育學分課程半數以上者，每人補助美金二千元為上限；完成全

數課程者，每人另補助美金三千元為上限；修習教育學分之補

助，最高額度每人美金五千元為上限，覈實補助。 

（二）考取教師執照獎勵：完成依前款規定核給補助在案，於本計畫實

施期間內取得教師執照，得申請獎勵金美金一千元。 

（三）進入當地主流學校任教華語文獎勵：符合前二款規定，於本計畫

實施期間內於當地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主流學校任教華語文，得

申請獎勵金美金二千元。 

七、補助及獎勵金請領程序： 

（一）經本會核定進修教育學分計畫申請者，依請領項目填寫「僑務委

員會補助及獎勵美國地區華語文教師進修教育學分計畫請領表」

（如附表三）並檢附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文件，於請領補助當年

十月三十一日前（以請領表之遞件日期為憑）送經當地駐外單位

核轉本會審核。 

（二）申請修習教育學分補助者： 

1.本計畫實施期限內修習教育學分課程之合格成績單影本及修習教

育學分課程所需總學分數證明（完成半數課程補助者）或結業證

明文件影本（完成全數課程補助者）。 

2.修習之教育學分課程為當地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證明文件影本。 

3.修習教育學分課程之繳費證明正本。 

4.本會抬頭領據正本（如附表五）。 

（三）申請考取教師執照獎勵者： 

1.本計畫實施期限內考取之教師執照影本。 

2.本會抬頭領據正本（如附表五）。 

（四）申請進入當地主流學校任教華語文獎勵者： 

1.當地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主流學校聘書影本。 

2.任教學校為當地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證明文件影本。 

3.於主流學校開設華語文相關課程課表。 

4.本會抬頭領據正本（如附表五）。 

（五）依前二款申請獎勵者，應於向本會提出各款文件並經審核符合



後，完成經駐外單位通知之本會指定經驗分享活動始予獎勵。 

八、撥款及核銷：受補助及獎勵者應依前點規定，檢具相關文件，送經當地

駐外單位核轉本會核銷，款項將於本會審核完成後撥由當地駐外單位轉

發。 

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所需經費預算須俟立法院審議結果而定，本會得視實際情

形調整補助名額、補助金額或停止補助。 

（二）本計畫相關申請文件倘有變造、偽造或不實之情事，經主管機關

撤銷或司法機關判決確定者，受補助及獎勵者除應自負法律責任

外，其已領之補助或獎勵金應全數繳（追）回。 

（三）本計畫未盡事宜，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 

 


